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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 

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。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 

1、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2023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5 亿元到

50亿元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将增加 8.98亿元到 13.98亿元，同比增加 24.91%到

38.79%。 

2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.05 亿元到 8.85 亿元，与上年同期相

比，将增加 0.71亿元到 1.51亿元，同比增加 9.70%到 20.60%。 

3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.85亿元到 8.59

亿元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将增加 0.71亿元到 1.45亿元，同比增加 9.91%到 20.27%。 

4、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 

 

二、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

2022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：36.02 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：

7.34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：7.14亿元。 

 

三、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紧抓市场机遇，智能板块不断提高技术研发水平，全面提升

智能配用电产品的竞争力；新能源板块投资建设的 N 型 TOPCon 高效光伏电池生



产基地顺利量产，EPC项目加快落地推进；储能板块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，业务

快速增长，促进了公司整体业绩的增长。 

 

四、风险提示 

目前 2023 年第三季度尚未结束，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

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，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公司不存在影响本

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。 

 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 

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

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9月22日 


